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年度

小計

33-1
彰化

縣

東螺溪之

美-水岸環

境再生計畫

東螺溪廣場及水岸周

邊整體營造計畫與水

質處理(第一期)

環保署 6,970 1,530 8,500 22,796 5,004 27,800 22,796 5,004 27,800 29,766 6,534 36,3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9.25

1.環保署前以經常門經費核定900萬

元，補助縣府辦理109年重點污染區

域水污染稽查管制工作計畫，內容涵

蓋本案範圍之畜牧業污染管制查核工

作。

2.本案提報內容之水質改善效益及可

行性不明確，且考量已補助經費用於

計畫區域之水質改善，本案暫緩核

列。

33-2
彰化

縣

東螺溪之

美-水岸環

境再生計畫

東螺溪水域環境周邊

親水空間與遊憩步道

(第二期)

交通部 0 0 0 34,095 7,485 41,580 34,095 7,485 41,580 34,095 7,485 41,58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9.25
本案預定時程未能於109年完成，暫

緩核列。

33-3
彰化

縣

東螺溪之

美-水岸環

境再生計畫

東螺溪休閒場域及棲

地營造計畫(第三期)

經濟部

交通部
0 0 0 15,760 3,460 19,220 15,760 3,460 19,220 15,760 3,460 19,22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9.25

本案尚有用地問題待解決，且未能於

109年完成，暫緩核列。

34-1
彰化

縣

二林溪水域

環境營造計

畫

二林溪周邊景觀與水

質淨化營造計畫(第

一期)

環保署 5,740 1,260 7,000 46,464 10,199 56,663 46,464 10,199 56,663 52,204 11,459 63,663 5,740 1,260 7,000 0 0 0 0 0 0 5,740 1,260 7,000 79.25 

1.本案原則同意先予核列規劃設計費

，辦理水質改善整體性規劃設計及評

估，且水質改善工項應占計畫經費及

工作項目比率>60%。

2.本案應於核定後3個月內完成規劃

設計發包，並於109年12月底前完成

規劃設計結案。

3.後續工程俟規劃設計成果完成後再

研議。

34-2
彰化

縣

二林溪水域

環境營造計

畫

二林溪水域環境周邊

遊憩步道及棲地營造

計畫(第二期)

經濟部

交通部
0 0 0 18,266 4,009 22,275 18,266 4,009 22,275 18,266 4,009 22,275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79.25

本案尚有用地問題待解決，且未能於

109年完成，暫緩核列。

35-1
彰化

縣

彰化縣塭仔

地區美化及

水環境改善

計畫

塭仔泊地廣場環境營

造
漁業署 3,576 785 4,361 39,064 8,575 47,639 39,064 8,575 47,639 42,640 9,360 52,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5.50 本案因評比偏低，暫緩核列。 -

35-2
彰化

縣

彰化縣塭仔

地區美化及

水環境改善

計畫

堤岸自行車道及周邊

綠美化環境營造
交通部 2,222 488 2,710 24,018 5,272 29,290 24,018 5,272 29,290 26,240 5,760 32,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5.50

本案因評比偏低且未能於109年完成

，暫緩核列。
-

35-3
彰化

縣

彰化縣塭仔

地區美化及

水環境改善

計畫

慶安水道水域遊憩據

點特色營造
交通部 1,640 360 2,000 0 0 0 0 0 0 1,640 360 2,00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65.50

1.本案因評比偏低，暫緩核列。

2.水上遊憩設施非觀光局補助範疇，

建議先完成整體評估後再提報爭取辦

理。

-

3 8 - 20,148 4,423 24,571 200,463 44,004 244,467 200,463 44,004 244,467 220,611 48,427 269,038 5,740 1,260 7,000 0 0 0 0 0 0 5,740 1,260 7,000 -

本整體計畫建議應先完成

用地取得，並檢討修正案

件內容及重新整合周邊資

源，以利呈現亮點。

彰化縣小計

1.本計畫水質改善為首要

重點，採礫間處理設施水

質處理能力及淨化水量體

有限，恐無法完全改善水

質，建議整體性規劃水質

改善工作。

2.本計畫河段生態良好，

非必要性之人工設施請減

量，以維護自然生態環

境。

3.請加強與環團及地方團

體溝通，並請輔導顧問團

隊針對東螺溪整體改善，

協助研提整體性且具體可

行相關方案。

4.考量本計畫涉及水質改

善、用地取得及地方意見

整合等問題，建議縣府可

參考東港溪實施計畫相關

處理模式，研提整體性改

善計畫後再提出需求，爭

取相關部會協助辦理。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補助機關

分項案件意見
整體計畫意見小計

109年度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小計小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合計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地方

自籌
小計

109年度
中央

補助

地方

自籌

評分

分數

評定

結果

複評意見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規劃設計費(A) 工程費(B) 總計(A)+(B)

中央

補助

「全國水環境改善計畫」—第四批次評定結果明細表

編號
縣市

別

整體計畫

名稱

分項

案件名稱

對應

部會

評分審查後需求數 複核評定核列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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